附件2

学校卫生标准普及工作方案

一、目的

（一）全市教职员工了解并掌握学校卫生法规、标准。

（二）全市教职员工运用学校卫生法规、标准开展学生防病工作。

二、工作内容及安排

（一）各区县每年利用组织学校卫生工作会、各类培训和继续教育等形式对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校长、校医和保健教师进行学校卫生相关法规、标准培训。

（二）各中小学校每学期开学初组织教职员工进行学校卫生法规、标准专项培训，向全校教职员工普及学校卫生规范、标准，并指导教职员工将所学的健康知识和技能融入到日程教学活动和学生健康管理工作中，指导学生养成健康行为习惯，保护学生健康。

三、责任分工

（一）区县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和疾控中心负责将市级下发的学校卫生法规、标准发放至全区所有中小学校；负责组织对学校校长、校医和保健教师的培训；指导辖区内学校开展学校卫生法规、标准普及培训，并负责督导检查培训效果。

（二）各中小学校负责制定学校培训计划，将学校卫生法规、标准宣贯到所有教职员工；负责组织教职员工实施学校卫生相关法规、标准，并定期检查各项学校卫生相关标准落实情况。

四、检查、督导

（一）各区县教育督导部门将各学校此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纳入学校卫生工作督导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检查覆盖率应达100%。

（二）各学校对教师学习、落实学校卫生相关法规、标准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三）市级防近视、控肥胖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适时对此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